
四 川 省 教 育 厅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征集

中小学生科普教育类研学实践教育资源

（第二批）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

的意见》《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

作的意见》要求，充分发挥高等学校（以下简称高校）科普教育

资源优势，进一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、倡导科学方法、传播科学

思想、弘扬科学精神，助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，

经研究，面向省内高校征集中小学生科普教育类研学实践教育资

源（第二批）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征集要求

（一）征集对象

省内各高校建设的，可用于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的科普教

育场所，包括国家级或省级重点实验室、实训室、教学示范中心，

工程研究中心、技术创新中心，大学科技园、创客空间、创新工

场，标本馆、动植物园、生态观测站、天文台、地质馆等科学类

场馆，特色学科相关教学科研设施与平台，校内具有科学教育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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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的博物馆、校史馆（侧重科技发展史）和其他适于开展科普教

育的资源。

（二）申报资格

由各高校管理，具有接待中小学生科普类研学实践活动所需

的场所、课程、师资等资源，设有开展中小学生科普研学所需工

作机制的部门（学院、系）。第一批已公布的不再申报。

二、征集程序

（一）申报。高校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，如实填写《四川省

中小学生科普教育类研学实践教育资源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审核。各相关高校要做好所属部门申报的中小学生科

普教育类资源的审核把关，并出具推荐意见。

（三）复核。教育厅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、公示，复核通过

的结果向市（州）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和社会公布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高校应发挥科教资源优势，开设科普教育相关通识

课程，支持和组织科学技术人员、教师开展科普活动，有条件的

可以设置专职科普岗位和专门科普场馆（所），为开展中小学生

科普类研学实践活动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，促进科技研发、科

技成果转化与科普紧密结合。

（二）各相关高校申报中小学科普教育类研学实践教育资源

数量不限，资源及课程名称应体现科普教育内容，并于 202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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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 29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盖章后的《四

川省中小学生科普教育类研学实践教育资源申报表》扫描版和相

关材料电子版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赵老师，（028）81504537。

附件：四川省中小学生科普教育类研学实践教育资源申报表

四川省教育厅

2026年 5月 15日


